附件2

封签式样和印刷说明：

一、封签式样

       A      B           C        D      E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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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工商银行 封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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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别 ： 第五套人民币壹佰元券 质量 ： 完整券

金额 ：

壹拾万元整

清分责任单位 ：

封签对外无效 钞票当面点清

清 分 机 型 ：

封捆员 ：

复核员 ：

机器号 ：

年 月 日


       F             G    H

    二、印制说明
（一）字体一律使用楷书字体。

（二）“A”区无底纹，尺寸“长25 mm×宽15 mm”，为印刷或加盖“已清分”印章位置。 

（三）“B”区印刷人民币套别和券别名称，如“券别：第五套人民币壹佰元券”。

（四）“C”区无底纹，为向人民银行发行库交存现金的开户单位全称，如“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 封签”。其中“湖南省分行营业部”可印刷或盖章。

（五）“D”区印刷“质量：完整券”或“质量：残损券”字样。

（六）“E”区印刷各种券别人民币票面面额数字，并根据封签大小对字体进行加粗、加大，要一目了然。如100元券用“100”表示、50元券用“50”表示、5角券用“05”表示、 5分券用“005”表示，以此类推。

（七）“F”区为底纹，按照各种券别人民币的主色印刷，底纹为花纹，其颜色应偏淡一点，并与汉字、阿拉伯数字有明显区别。

（八）“G”区表示各种券别人民币的单捆金额，字体应加粗，如壹佰元券用“金额：壹拾万元整”字样表示。

（九）“H”区无底纹，其中：“清分责任单位：”、“清分机型：”、“机器号：”、“封捆员：”、“复核员：”和“ 年 月 日”等字样可印刷，具体的清分责任单位、清分机型和机器号可印刷或加盖印章。 

注：清分责任单位是指具体负责清分的机构或网点，如“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清分中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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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券别：第五套人民币壹佰元券   质量：完整券


金额：壹拾万元整


清分责任单位：


封签对外无效                钞票当面点清


清 分 机 型：


封捆员：


复核员：


机器号：


年  月  日



